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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并结合有关建设

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2）征求公众意见；（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4）公众意见的反馈；（5）

编写公众参与说明。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刊登报纸等形式，充分收

集公众意见。

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并实施；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

起施行）；

（4）《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 11月 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3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号）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单

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

民的意见。”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通过公众参与这

种方式，达到如下目的和意义：

（1）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科

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4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公开日期：本项目编制单位日期（委托日期）为 2024年 4月 26日，于 2024年 4

月 28日在广东香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xshb0760.com/nd.jsp?fromColId



2

=103&id=334#_np=103_627）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

公开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和联系方式、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反馈意

见的方式，公示时间 2024年 4月 28日开始，见下图。

图 4.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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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5.1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主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获取

或自行下载（网络链接：http://www.xshb0760.com/nd.jsp?fromColId=103&id=368#_np

=103_627）。

公示时限：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

5.2公示方式

5.2.1网络平台

网络公示链接：广东香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上公示：

http://www.xshb0760.com/nd.jsp?fromColId=103&id=368#_np=103_627，公示截图详见

图5.1。

网络公示时间：2024年 8月 7日起至 2024年 8月 20日连续 10个工作日。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中山市神湾镇，其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在中山

市香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上，在形成征求意见稿后，网上公示连续10个工作日。

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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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5.2.2报纸

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为方便与项目相关公众了解项目信息，项目于

2024年 8月 14日在《南方都市报》报纸上首次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于 2024年

8月 16日在《南方都市报》报纸上再次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刊登期限：2024

年 8月 7日起至 2024年 8月 20日连续 10个工作日期间。登报截图见图 5.2，图

5.3。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创刊于 1997年，是南方报

业传媒集团系列报之一，主打广州、深圳两座中心城市，覆盖珠三角区域。经过 25

年的发展，南方都市报从一张“小报”壮大成长为中国都市类报纸的领军者、传统新

闻信息生产机构向数据智库机构转型的领跑者、中国报业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价值的品

牌之一，据 2021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南

方都市报品牌价值为 515.39亿元，在榜单中位列第 154位。南方都市报目前拥有 1份

报纸、1家网站、2个手机客户端、2种期刊、近百个社交媒体公众号，形成了“报网

端微刊”立体传播体系。主报《南方都市报》，是以高端读者为对象、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主流媒体。奥一网是南都官方网站，广东省十大新闻网站之一。南都 APP客户端

追求品质新闻、思想高地。N视频客户端打造新型年轻态社交圈，致力成为广东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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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发布平台、中国一流视频平台。湾财社洞悉湾区财经热点，观察市场财富风向，

是大湾区区域财经头部 IP。南都娱乐以独家调查、专业评介享誉业内，是国内最具影

响力的娱乐新闻刊物。南都官方微信长期在全国机构媒体中排名靠前，南都官方微博

是媒体蓝 V、千万大号，深圳大件事微信公众号在深圳地区机构类微信公号中位居前

列。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神湾镇，其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

于接触的报纸公开。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2次，载体

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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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第一次报纸公示（2024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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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第二次报纸公示（2024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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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张贴公告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神湾镇外沙村南部黄牛山南侧，中山市南部组团垃圾综合

处理基地内，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部令第4 号），结合征

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及登报纸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项目在项

目所在地和项目附近环境保护目标公告栏进行了现场公示。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5-

4。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周边敏感点

作为张贴区域，并于 2024年 8月 7日~2024年 8月 20日连续公示 10个工作日，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

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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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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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沙村

图 5.4现场公示照片

5.3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获取征求意见稿或网上

自行下载（网络链接 http://www.xshb0760.com/nd.jsp?fromColId=103&id=368#_np=103

_627），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反馈

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征

求意见稿的查阅请求。

5.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6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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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批前公开情况

7.1公示内容及日期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指出：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4年 8月 22日在广东香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官网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7.2公开方式

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4年 8月 22日

在广东香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xshb0760.com/col.jsp?id=103）上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见图 7.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报批前公开方式选取在建设单位官网，因此报

批前公开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图 7.1报批前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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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

本项目在广东香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上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

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意见；在广东香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征求意见稿公示期

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本次公众参与工作成果：网络公示截图、现场公示照片、征求意见稿公示报

纸《南方都市报》、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报批稿等，存档于中山市

广业龙澄环保有限公司备查。

9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中山市南部组团垃

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飞灰稳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

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

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

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中山市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

厂飞灰稳定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

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

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中山市广业龙澄环保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中山市广业龙澄环保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4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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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众意见采纳与不采纳的说明

中山市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飞灰稳定化项

目公众意见采纳与不采纳的说明

中山市广业龙澄环保有限公司根据两次信息公示的公众意见反馈情况以及报

批前公示的情况，汇总编制了《中山市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

厂飞灰稳定化项目公众参与专册》。

根据该专册，公示期间没有收到来自项目所在区域公众的意见。

建设单位：中山市广业龙澄环保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广东香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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